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福建浔兴拉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核查意见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作为福建浔兴拉链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浔兴股份”或“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人，根据《证券

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就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的关于公司预计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所涉及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本着独立判断的原则，发表核

查意见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概述 

因业务发展需要，福建浔兴拉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关联方

晋江市思博箱包配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博箱包”）之间存在关联交易，预计 2016

年度交易金额在 128.10-528.10 万元之间，主要交易类别涉及采购商品、销售商品、

租赁等。2015年度，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 250.20万元。 

（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 

合同签订金额或

预计金额 类别 明细 

向关联方采购商品 采购拉片、扣具、线轴 晋江市思博箱包配件有限公司 10-210 

向关联方销售商品 销售聚甲醛二次料 晋江市思博箱包配件有限公司 50-250 

向关联方出租房屋 厂房、宿舍 晋江市思博箱包配件有限公司 68.10 

合 计   128.10-528.10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关联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晋江市思博箱包配件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法定代表人：施纯作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注册地址：晋江市深沪镇浔兴工业园 

经营范围：生产各种箱包配件、水瓶、水袋、模具、户外用品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思博箱包资产总额 10,461.52 万元，净资产 1,868.40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2,273.03 万元，净利润 56.13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晋江市思博箱包配件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福建浔兴集团有限公司与公司董事

王珍篆先生的侄儿出资的香港新旺国际发展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由福建浔兴集团

有限公司控股的中港合资企业。 

三、日常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及定价依据 

公司与思博箱包之间关联交易，已签订相应的框架性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聚甲醛二次料销售业务 

1、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定价原则和依据：采用市场定价方式，即按照公司批次聚甲醛进价的 45%确

定具体交易价格。 

（2）交易金额：根据公司历年的经营情况，预计 2016 年度聚甲醛二次料交易总

额在 50-250万元之间。 

（3）结算方式：双方按月对账，对账后按月付款。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1）协议生效条件和日期：自协议签署之日起生效。 

（2）协议有效期：2016年 1 月 1日-2016年 12月 31日。 

（二）采购拉片、扣具、线轴业务 

1、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定价原则和依据：依据市场公允价格执行，同时参考不同产品的成本和毛利

率作为定价依据。 

（2）交易金额：据公司历年的经营情况，预计 2016 年度拉片、扣具、线轴采购

总额在 10-210万元之间。 

（3）结算方式：双方按月对账，对账后按月付款。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1）协议生效条件和日期：自协议签署之日起生效。 

（2）协议有效期：2016年 1 月 1日-2016年 12月 31日。 

（三）房屋出租业务 

1、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定价原则和依据：按照同类房产出租市价作为定价。 

（2）交易金额：厂房租金每年 55.30万元；宿舍租金每年 12.80万元。 

（3）结算方式： 租金按季收取，在每季度的终了日必须准时交纳当季度分摊租

金。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1）协议生效条件和日期：自合同签署之日起生效。 

（2）协议有效期：2016年 1 月 1日-2018年 1月 1日（厂房租赁） 

                 2014年 9 月 1日-2019年 9月 1日（宿舍租赁） 

四、日常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1、公司本着提高材料利用效率、降低成本，就近互利原则，经过性价比分析，从

思博箱包采购公司不能制造的扣具、拉片、线轴，销售生产中产生的聚甲醛二次料，

有助于公司及时采购到所需的配件、包装物，满足公司生产经营所需。公司与思博箱

包之间的采购、销售是业务拓展正常所需，均属于公司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业务

范围，有利于保障公司业务的持续稳定，提升市场竞争力。 

2、公司本着提升公司资产使用效率的原则，将闲置厂房、宿舍出租给思博箱包使

用，属于对公司有益的市场行为，有利于增加公司收入，提升资产使用效率。 

（二）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允的，没有损害公司利益，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

营成果没有特别的影响；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主要业务没有因

上述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根据公司经营需要，公司上述关联交易在一定时期内仍将存在。公司未来将严格

执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保证交易定价公允，以进一步规范日常关联交易，保护公司

和中小股东合法利益，并根据需要逐步降低关联交易比例。 

五、核查意见 



海通证券核查了本次日常关联交易涉及的相关文件、董事会决议及独立董事意见

后，认为：  

1、本次关联交易程序合规  

（1）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人已回

避表决。董事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施能坑、施能建、施明取、王珍篆予

以回避表决。 

（2）公司独立董事已对上述关联交易事宜发表独立意见，同意公司该议案；  

（3）上述关联交易审批程序符合《福建浔兴拉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福

建浔兴拉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  

2、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双方的交易定价公允，没有损害公

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对公司的独立性没有影响。 

海通证券对浔兴股份 2016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无异议。 

 



（本页无正文，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福建浔兴拉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核查意见》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  ----------------------                   ----------------- 

                  汪晓东                          陈星宙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4 月 25 日  




